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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58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湖南发展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志科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
号光大发展大厦B座27楼

0731-88789296

lzk@hnfzgf.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薇伊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
号光大发展大厦B座27楼

0731-88789296

cwy@hnfzgf.com

00072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69,545,155.93

40,945,452.06

40,926,344.84

116,984,174.96

0.09

0.09

1.31%

本报告期末

3,500,916,877.32

3,123,627,451.46

上年同期

180,903,294.82

46,644,938.63

45,808,642.25

96,430,987.75

0.10

0.10

1.51%

上年度末

3,441,060,747.63

3,104,403,455.5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6.28%

-12.22%

-10.66%

21.31%

-10.00%

-10.00%

-0.2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74%

0.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湖南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衡阳市供销
合作总社

蔡金生

衡阳弘湘国
有投资（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周科文

衡阳市天雄
社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邢芳斌

周月梅

UBS AG

宋伯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68,101

持股比例

51.53%

1.78%

0.56%

0.54%

0.34%

0.26%

0.19%

0.18%

0.16%

0.15%

衡阳市供销合作总社持有衡阳市天雄社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9.50%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蔡金生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88,000股；周
科文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69,800股；邢芳
斌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00,000股；周月梅
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43,000股；宋伯强通
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74,800股。

持股数量

239,188,405

8,257,600

2,588,000

2,508,892

1,569,800

1,210,000

900,000

843,000

720,840

713,4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

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事项
2025年02月，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裁尹小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

调整，尹小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尹小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同时，尹小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发展益沅自然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湖南发展琼湖建材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详
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03公告。

2、关于政府有偿收回蟒电公司部分地上建筑物及蟒电公司参与后续土地使
用权竞拍并购回地上建筑物事项

公司于2024年01月1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蟒电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蟒电公司”）采用协议方式向芷江县自然资源局购买正在使用
的土地使用权，并按规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受相关政策变化影响，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法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出
让方式调整为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
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经与芷江县自然资源局协商，参考湘康驰房评字（2024）
第N03010号评估报告，由芷江县自然资源局以1,076.24万元有偿收回蟒电公司
16幢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为 6,264.33平方米。待芷江县自然资源局完成相关
手续后，依法以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方式进行出让。为依规完善蟒电公司正在使
用的相关土地出让手续，同时办理不动产权证，公司于2025年05月20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有偿收回蟒电公司部分地上
建筑物及蟒电公司参与后续土地使用权竞拍并购回地上建筑物的议案》，同意蟒
电公司与芷江县自然资源局签订《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有偿收回协议》，并在董
事会授权金额范围内参与办公及生活用地竞拍和地上房屋建筑物购回等工作。
2024年 07月，蟒电公司竞得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芷江县自然资源局
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24年10月，蟒电公司取得芷江县自
然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湘（2024）芷江县不动产权第0002952号），该土地
使用权面积为90,796平方米。

目前，芷江县自然资源局已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有关条例，收回了不动产权证书（湘（2024）芷
江县不动产权第0002952号），并办理了其中八幢建筑物的“房地一体”不动产权
证书，除一幢建筑物因安全质量等级不达标需拆除外，其余建筑物的不动产权证
书正在办理中。

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4-002、2024-003、2024-027、2024-029、2024-035、
2024-038、2024-051、2025-004公告。

3、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事项
2025年03月1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剑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第十一届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05、
2025-006公告。

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湖南能源集团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曾用名称“湖南湘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湘投沅陵高滩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85%股权、湖南湘投铜湾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湖南湘投
清水塘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湖南新邵筱溪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5%股权，同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湖南发展，证券代码：000722）自2025年03月19日（星期三）开市时起开
始停牌。公司于2025年04月0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股票于2025年04月
02日（星期三）开市时起复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工作正按计划推进，待完成
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审
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08、2025-013、2025-015、

2025-016、2025-019、2025-039、2025-044、2025-051公告。
5、关于控股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控股子公司蟒电公司认缴
出资额由人民币 251,797,271.55元减少至 29,700,000.00元，持股比例仍为 90%。
2025年 03月，蟒电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芷江侗族自治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 2024-063、2024-064、
2025-009公告。

6、关于对湖南发展小初新能源增资并投资建设衡东县白莲镇茶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事项

2025年03月2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投资建设衡东县白莲镇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小初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发展小初新能源”）增资人民币7,000万元，并以其为主体投资建设衡东县白莲镇
鲤鱼村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采用复合型“茶光互补”模式建设，规划
直流侧装机容量约103.47MWp，交流侧装机容量约80MW（以施工设计为准），工
程静态总投资约人民币36,147.41万元。2025年04月，湖南发展小初新能源已与
湖南银盛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银盛”）签订了《衡东县白
莲镇 80MW茶光互补发电项目土地租赁合同》，与湖南银盛、衡东县白莲镇人民
政府签订了《衡东县白莲镇 80MW茶光互补发电项目三方协议》，并已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情请参见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的编号为2025-010、2025-011、2025-030公告。

7、关于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关事项
2023年08月1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并支付合作意向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青海某项目公司
（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为项目主体）、项目公司控股股东、项目公司股权交易受
托方（以下简称“受托方”）、湖南安装公司（为EPC总承包商）签订《排他性意向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在湖南安装公司向公司提交以公司为受益
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履约保函（独立保函，金额为35,712万元，以下简称“履
约保函一”）后，公司向湖南安装公司支付合作意向金35,712万元锁定青海某光
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青海项目”）。

因项目公司与原EPC方湖南安装公司协商解除EPC总承包合同，同时引入
深圳建融新能源与湖南第四工程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新的EPC方。为推进青
海项目建设工作，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 07月
11日，公司与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受托方、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新EPC方
深圳建融新能源（注：深圳建融新能源为新EPC联合体牵头人，湖南第四工程公
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出具知情确认函）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一》”）。根据《补充协议一》相关条款约定，2024年07月30日，
深圳建融新能源向公司提交了以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履约保
函（独立保函，金额为35,712万元，有效期至2024年10月30日止，以下简称“履约
保函二”），受托方增补支付 600万元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由原《合作协
议》约定的950万元变更为1,550万元。《补充协议一》正式生效后，公司退还湖南
安装公司开具的履约保函一。

2024年10月22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项目公司、项目公
司控股股东、受托方、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深圳建融新能源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依据《补充协议二》相关条款
约定，深圳建融新能源将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延期至2025年03月31日，受托方增
补支付540万元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由1,550万元变更为2,090万元。

2025年03月2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项目公司、项目
公司控股股东、受托方、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深圳建融新能源签订《排他性意向合
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依据《补充协议三》相关条
款约定，深圳建融新能源将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受托方
向公司增补支付履约保证金940万元，履约保证金金额由2,090万元变更为3,030
万元。

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3-037、2023-039、2023-042、2024-036、2024-037、
2024-039、2024-052、2024-053、2024-059、2025-010、2025-012、2025-031公告。

8、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及《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8号》财会〔2024〕24号要求，公司需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均无影响。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 2025-
014公告。

9、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5年04月09日、2025年04月30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代为培
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能源集团”）签订《代为培育协议》，委托湖南能源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代为培育湘投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红寺堡区
100MW光伏发电项目、益阳市大通湖区金盆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益阳市
大通湖区河坝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湖南能源集团红寺堡区新能源基地300
万千瓦光伏复合发电（一期100万千瓦）项目、湖南能源集团红寺堡区新能源基地
300万千瓦光伏复合发电（二期 150万千瓦）项目及湖南省内部分分布式光伏项
目。2025年05月，公司与湖南能源集团签订了《代为培育协议》。详情请参见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编号2025-022、2025-028、2025-038、2025-041公告。

1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司分别于2025年04月09日、2025年04月30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如下：以2024年12月31日
总股本 464,158,282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计派发现金红利 23,207,914.10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4.23%，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 06月 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 06
月18日。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22、2025-024、2025-038、2025-045公告。

11、关于董事长辞职事项
2025年 04月，公司收到董事长韩智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

韩智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董事以及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辞职后将
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33公告。

1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事项
2025年04月29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刘志刚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止。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34、2025-036公告。

13、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事项
2025年04月29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陈锴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第十一届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34、
2025-037公告。

14、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5年06月24日、2025年07月10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
的议案》，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公司名称由“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湖南发展”及证券
代码“000722”保持不变。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46、2025-047、2025-054、
2025-055。

15、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5年06月24日、2025年07月10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
的议案》，同意补选曾令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46、
2025-049、2025-054公告。

16、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事项
2025年06月2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湖南省长沙市湘科大厦建筑屋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项
目。湘科大厦分布式光伏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规划直流侧装
机容量约 0.6579MWp，交流侧装机容量约 0.55MW（以施工设计为准），静态总投
资约 210.53万元。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5-052、2025-053公告。
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志刚
2025年08月18日

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
7月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持有本公司股份 58,897,3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3.40%）的股东长沙正元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正元”）计划自上述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7,552,126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3.00%。其中，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517,375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5,034,751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2.00%。即公司实际控制人方鸿先生计划自上述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发布
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减持其通过长沙正元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 7,552,126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3.00%，也不超过其间接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25%。

公司于2025年8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2），控股股东长沙正元于2025年8月6日，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2,261,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90%。本次权益变动
后，长沙正元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由58,897,350股减少至56,635,85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23.40%减少至22.50%。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长沙正元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
函》，获悉长沙正元于 2025年 8月 11日至 2025年 8月 15日，累计减持本公司股
份1,673,100股，其中：2025年8月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601,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4%；2025年 8月 12日至 8月 15日，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072,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43%。本次权
益变动后，长沙正元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由56,635,850股减少至54,962,75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22.50%减少至 21.83%，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马桥河路5号

2025年8月11日至8月15日

长沙正元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8月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601,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4%；2025年8月12日至8月1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
司股份1,072,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4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泰嘉股份

上升□ 下降√

减持股数（股）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843

有□ 无√

减持比例（%）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
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
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
决

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长沙正元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

1,673,100

1,673,1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6,635,850

56,635,850

0

是√ 否□1、长沙正元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1）。

2、长沙正元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
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22.50

22.50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4,962,750

54,962,750

0

0.67

0.67

√√□（请注明）

占总股本比例(%)

21.83

21.83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于最近三

年年均净利润30%。长沙正元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3、长沙正元的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其减持股份情

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

露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43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 8月 18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8月 18日 9:15至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清丽路2号富安娜龙华总部大厦深
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一楼2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国芳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63人，代表股份 390,460,

6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36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人，代表股份 333,069,4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81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60人，代表股份57,391,22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48％。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62人，代表股份 57,
471,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4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8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360人，代表股份 57,391,2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48％。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38,245,539股，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
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37,245,539股。）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
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本次股东
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82,814,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18%；反对7,62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19%；弃权 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2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961%；反对7,62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615%；弃权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82,809,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05%；反对7,51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1%；弃权 1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20,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874%；反对7,51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95%；弃权1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2%。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有关事宜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82,809,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05%；反对7,51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1%；弃权 1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20,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874%；反对7,51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95%；弃权1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2%。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章思琴律师和王宁律师到会见证本次

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
东会的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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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长沙高新区桐梓坡西路468号威胜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8

128

353,624,588

353,624,588

73.1455

73.14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会议由董事长李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3,490,394

比例（%）

99.9620

反对

票数

132,394

比例（%）

0.0374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244,950

比例（%）

96.0287

反对

票数

132,394

比例（%）

3.9179

弃权

票数

1,800

比例（%）

0.05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杨子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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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锐鑫”）直接持有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港”或“公司”）
股份104,942,36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6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宁波锐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2,499,758股公司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718,376,999股的1.74%。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不超过 5,315,9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7,
183,7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自公司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7月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
的《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6号）。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自2025年7月3日（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即2025年7月

25日）进入减持可实施期间。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宁波锐鑫于2025年7月25
日至2025年8月1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12,496,922股，占总股本的1.74%，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92,445,442股，占
总股本的12.87%。2025年8月18日，公司收到宁波锐鑫通知文件，上述减持已
全部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104,942,364股

14.61%

IPO前取得：30,724,581股

其他方式取得：74,217,78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7月3日

12,496,922股

2025年7月25日～2025年8月15日

集中竞价减持，5,314,122股
大宗交易减持，7,182,800股

23.61～28.23元/股

314,011,276.52元

已完成

1.74%

不超过：1.74%

92,445,442股

12.8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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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